评分标准
	评审项目
	分值
	评审内容及标准
	备注

	技术分
	业绩
（30分）
	在满足资格要求业绩的情况下，报价人2023年1月1日至今（以签订合同日期为准）每多提供1个类似水利政府采购业绩的得15分，本项最高得30分。
注：须提供采购代理合同或网站截图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	 

	报价分
 
	商务报价
（70分）
	①评标基准价C值的确定：
C值为各投标企业有效报价的算术平均值
②投标企业报价等于评标基准价C的得满分70分；投标企业报价与评标基准价C相比，每高于评标基准价1%扣0.5分，每低于评标基准价1%扣0.3分，扣完为止。四舍五入计算得分（得分保留小数点后面两位，第三位四舍五入）。
注：有效报价为各投标企业满足公告文件要求的报价，且不得高于最高限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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